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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及所屬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相關釋例彙

整表」年資事項解釋編號 23 勘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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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案例 修正案例 行 政 院

人 事 行

政局 94

年 8月 3

日 局 力

字 第

0940020

496 號

書函 

舉例：某君應 95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 3 級考試及格，於 96 年 8

月20日經分發機關分配甲機

關委任第 5 職等或薦任第 6

職等至第 7 職科員職務，某

君於 96 年 8 月 26 日報到接

受實務訓練，96 年 12 月 25

月實務訓練期滿，96 年 12

月 26 日先予試用，97 年 5

月 25 日試用期滿成績及格，

97 年 5 月 26 日予以實授，某

君於 100 年 2 月參加甲機關

薦任第 7 職等至 9 職等專員

職務陞任甄審（依甲機關甄

審委員會決定，本次甄審資

績評分計算至 100 年 1 月 20

日），其具有 100、99、98

及 97 年之年資均予計分，至

96 年 12 月 26 日至 97 年 1

月 20 日服務年資，雖未滿 1

月，以 1個月計算。 

舉例：某君應 95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 3 級考試及格，於 96 年 8

月20日經分發機關分配甲機

關委任第 5 職等或薦任第 6

職等至第 7 職科員職務，某

君於 96 年 8 月 26 日報到接

受實務訓練，96 年 12 月 25

月實務訓練期滿，96 年 12

月 26 日先予試用，97 年 5

月 25 日試用期滿成績及格，

97 年 5 月 26 日予以實授，某

君於 100 年 2 月參加甲機關

薦任第 7 職等至 9 職等專員

職務陞任甄審（依甲機關甄

審委員會決定，本次甄審資

績評分計算至 100 年 1 月 20

日），其具有 100、99、98

及 97 年之年資均予計分，至

96 年 12 月 26 日至 97 年 1

月 20 日服務年資，雖各未滿

1月，分別以 1個月計算。 

 


